
2-3尤美女訪談稿

訪談對象：尤美女律師

時間：2002年 10月 22日星期二上午11點

地點：尤美女律師事務所

Q：之前訪問過高鳳仙法官，那時她有拿她的草案給您看過，希望新知這邊能協助她推動這

個法案。請問當初沒有接下的考量？

A：那時我們很想立，但是因為婚姻暴力防治法前階段工作是以涂秀蕊律師為主持人、召集

人，後來她生病了，我們就必須找個人來，因為一個法案接下來不是只是草擬條文，事實上

包括像我們整個在推法，其實婦運團體在推法也是在做婦女運動，所以這裡就會牽涉到說召

集人是整個法案的靈魂人物，非常重要。我自己本身已經有男女工作平等法和民法親屬編，

所以我不可能再接。本來應該是涂秀蕊律師要接，可是她生病，其他如王如玄、楊芳婉她們

也說她們不太可能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找不到靈魂的人物，因為你必須要一個人相

當的，因為 commitment去做的時候你才有可能接下去，因為那是一個滿長的且需要投入相

當多時間精力在裡面的，所以那時候就變成停頓下來。後來現代婦女基金會，就是潘維剛委

員那邊她們很想要接這個，因為高法官去找現代，現代基金會她們很想要接這個法案，她們

就來問我們說她們可不可以接下去，我說很好啊，大家共襄盛舉，那因為她們有資源、有能

力、有經費，因為那時有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再去問政府說能不能再撥經費，政府說沒有錢

了，因為上次已經講好我們先做前面短中長程計畫，然後接著就是要立法，因為後來市長也

換了，整個人事變遷，他就說以前給過你們錢了，我們就說那個錢是做前面的分析，現在要

做立法，他們就說沒錢，在沒有人沒有錢的情況之下，我們就很難繼續做下去，像我們前面

做前段分析，是委託專家學者，也是需要一筆經費，要人家完全免費也很難，像我們以前做

兩性工作平等法跟民法親屬編，我們全部是義務的，可是邀請外面的專家學者，至少出席費

要發。所以沒有錢的情況下就很困難，那現代她們有錢，因為潘維剛是立法委員，所以她們

有錢有能力要做的話，我們當然很高興，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新知由王如玄代表參與。

Q：那時候王如玄律師是代表新知，不是以現代內部的「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的委員

身分？



A：是代表新知。因為王如玄本身身分雙重，其實她又是律師公會婦女問題研究委員會，那

時候婚姻暴力在講婦女人身安全，她也有參與。她也是新知的董事，另外她也是現代婦女基

金會的理事還是董事，所以她自己的身分就好幾個。那時候我們有跟她講說她就是代表新知

去，我是不曉得她後來這個角色有沒有弄得很清楚，我是不清楚，但是每一次開公聽會或什

麼新知都有去，我也都有去啊。

Q：當初有沒有考慮到說，高法官提的這個草案是著重在家庭暴力，不是婚姻暴力，這個有

差別嗎？

A：因為她那時拿的是比較粗的草案，是從美國的翻譯過來。本來任何的草案就是要經過不

斷的討論，不斷的修改，使它跟國內符合，那原來我們在做前階段的時候是鎖定在婚姻暴力，

其實事實上不管何種的家庭暴力，大部分都是源自於婚姻的暴力，其實你會看到家庭暴力防

治法通過了，其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夫妻間的暴力，然後間接地孩子受到傷害，真正的老人

暴力或兒童暴力，那當然是有，可是佔的比例究竟是少數，老人的暴力有老人福利法可以處

理，兒童的暴力有兒童福利法，這些都可以處理。所以其實最主要的根源還是在婚姻暴力。

因為在婚姻家庭裡面，其實女人，就是媽媽的那個角色才是家庭的靈魂，當媽媽被打，全家

人不可能哪一個人是可以安穩在家裡面沒有問題，所以她的重點還是在婚姻裡面。那時候她

是說外國都是用 domestic violence，所以是家庭的暴力，所以要把它擴張，雖然我們覺得也

可以，但是我們仍會擔心會被稀釋，那當然我們表達我們的立場，表達我們的意見，她們有

她們的考量，她們覺得外國都是這樣子，希望涵蓋範圍能再廣一點，其實也還好。

Q：就網路資料上，您有擔任過「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推動小組」。這個小組在文

獻資料上很少去介紹它，不知道這個小組的成員有哪些，是負責哪些工作，在台北市推動家

暴防治的工作上有什麼影響力？

A：因為那時候是陳水扁當台北市長，那時候有成立婦權會，婦權會就是婦運團體要求政府

成立的。所以那時候成立了婦權會後，大家在裡面提案，因為裡面有一組就是婦女人身安全

組，所以大家就提議說，因為家庭暴力的嚴重性，跟婦女人身安全有關的一個就是性侵害，

一個就是家暴，所以大家就希望是不是能成立一個家暴中心，那時候也正在立法中，，所以

希望能夠先有一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推動小組，將來家暴法通過後就能馬上上路，所以在

八十六年的時候就正式成立。那時候的工作項目是參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公聽會，研擬家庭

暴力的預防跟處遇的方案，以及將來整套的服務流程，尤其是跨局處各個單位之間的服務輸

送的聯繫，以及催生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將來家暴法通過以後各縣市要成立家庭暴力防治

委員會及防治中心，所以要籌組這個中心。

Q：那時候想要研擬的規劃，有沒有想到法尚未通過，會跟將來的法有牴觸的地方？



A：其實那時主要根據的是那個草案。因為草案通過以後，到落實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警

察要受訓改變觀念，局處和局處之間的協調，誰應該去處理，光是誰應該跑第一線，是社會

局還是警察局，就可以鬧翻天，另外將來家暴中心要設在警察局還是社會局也是鬧翻天，誰

要提供場地，這都可以鬧翻天的，因為大家都不想做啊，那當然社會局是會很想做，可是社

會局沒有鎮暴的公權力，因為通常遇有暴力的行為，一定都要警察的公權力介入，予以逮捕

或訊問，而社工是無此權力的，所以一定要警察介入，可是警察又沒有概念，因為警察以往

對家暴認為是家務事，比較有概念的是社工員，可是社工員對這些加害者沒有強制力，他自

己都可能變成受害者，這裡就變成一定要有警察，警察站第一線，然後社工員陪同，可是這

裡會變成警察會說我去我也不曉得要做什麼，所以光是觀念的溝通，以及場地要設在哪裡，

誰願意提供場地出來，誰要跑第一線，怎麼樣去協調，就花很長的時間一直在那裡協調。就

是那個小組，開會的時候就一直在討論，光是說家暴中心將來要設在哪裡就吵鬧翻天。因為

這裡牽涉到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警察局，這麼多的單位，以前的話，在官僚體系各個

單位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本來就很濃厚，所以你要把這些單位能夠大家坐下來，平心靜氣地

共同為這個還沒有通過的法案去催生，將來法案通過以後家暴中心要設在哪裡，本身就是一

個很艱鉅的工作。

Q：當初希望能夠在法案通過以後就馬上上路，在法還沒成立之前就開始在做這些協調的工

作，可是為什麼最後的成果，似乎跟其他地方政府一樣，到 1999年 6月 24日才成立家暴中

心，也就是說它比其他地方政府還早起步，可是效果似乎沒有預期的好，例如警察人員的安

排是到 99年才大致底定，現在的家暴中心還是任務編派，非常設機構？

A：這個是法案通過，98年通過，正式實施是 99年，所以正式啟用是在那個時候。因為沒

有人力，沒有錢。內部的協調是早就協調的。但問題仍很多，第一個是組織，要常設或是任

務編組，如果它不是任務編組，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就牽涉到員額問題，而那時候政府已經

提出政府改造了，所以不能增加員額，如果你要增加員額，要變成常設機構，都會牽涉到組

織法的問題，就要再修組織法。那時候我們一直要求常設，後來沒有通過。其實有很多籌備

工作，譬如驗傷單，以前驗傷單有甲種乙種，後來要設定整個流程，驗傷單的格式，醫院能

不能照相，相機的經費從哪裡來，其實你會看到公家單位任何的一個東西都會牽涉到經費從

哪裡來，那經費只要沒有編列在預算內，他們就是不能動支，就變成要放到明年去，所以就

會有熱心的醫生乾脆自己帶一台小台的照相機，可是沖洗的經費從哪裡來？不能全部都要醫

師自掏腰包。還有員警的訓練，員警都沒有概念，社工員的訓練，還有這些怎麼樣列管，就

是今天申請保護令，有人報警，這些資訊都要列管，列管的資訊管理系統也要建立，所以甚

至後來資訊中心也介入，還有保密的問題。所以你會看到每個環節都需要作精密規劃，否則

根本動不了，員警的訓練從 86年 3月就已經陸續開始做了。還有專線能不能用 110，如果不



能打 110，是不是可以設為免付費的專線，因為原本的專線是付費的，還要投幣，這能不能

用成 080，可是 080誰來付費，跟電信局之間如何拆帳。所以每一點之間你會覺得很簡單，

可是那會牽涉到整個龐大的公務體系，你動一點就每一個都要動。那個時候的籌備會議是每

個月開一次，所以差不多每個月都在討論各種問題，還有他整個服務流程，誰應該先到現場

去，還有兒童，譬如我今天能不能帶孩子出來，孩子要轉校戶籍就要跟著轉，這樣爸爸，施

暴者就知道孩子去哪裡，就從學校那裡找到媽媽，所以這裡就變成能不能戶籍不動，只是轉

學校，所以這裡就要跟教育局去談，教育局跟學校之間也要協調，所以你會發現每一個環節，

我們今天在看好像很容易，其實他每一個環節都要去打通，因為以前都是各自為政的，反正

就是一整套的行政體系，所以你現在要把每一個環節打通其實很困難。所以每次開會光是一

個議題可能就要鬧翻天，就還要下次他們再去協調、溝通。大家看到法案還沒有通過之前，

只要孩子受到家庭暴力，就可以先用兒童福利法去處理，然後以轉校不轉學籍的方式來保護，

就是這個時候討論出來的。又譬如說就醫的流程，各種流程都在規劃中。因為那時也一直在

看法案什麼時候會通過，家暴中心要成立一定要法案通過以後才有法源依據。另外還牽涉到

住屋、職業訓練，就是這些受暴婦女今天出來了，她沒有職業沒有工作怎麼辦，你幫她轉介

工作，可是她可能是家庭主婦，所以她需要職業訓練，可是我們又看到職業訓練都是很傳統

的，譬如美髮烹飪，所以我們要求職業訓練的項目要改變。另外這些婦女帶著孩子出來，她

必須照顧孩子她怎麼受訓，所以有扥育的問題；她受訓期間是沒有錢的，她現在出來身上一

毛錢都沒有，政府能不能給她緊急救助或是津貼，所以後來這些法令都修改了，對急難婦女

的救助的辦法後來都改了。還有她出來沒有地方住，國宅可不可以提供，雖然有庇護所，但

是庇護所的時間有限，只有一個月，可能職業訓練都還沒受訓完，所以這也找國宅局一起來

討論。另外就是宣導。那時候有看到台北美國學校，他們有整套流程，所以還請他們來說明，

我們去參觀。就是學校的通報流程。像以前大家認為家暴跟學校老師沒有關係，可是事實上

你可以從孩子的口中或他的週記知道爸爸打媽媽，有這樣的訊息就必須通報，所以這個通報

制度很重要，他們有這樣一套流程，譬如老師應該通報給誰，譬如給校長，校長應該怎麼處

理，他們的目睹兒童必須去做治療，受害的婦女必須治療，甚至會打電話給加害人，說你不

可以再怎麼樣，如果你再怎麼樣，我們學校會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他們是有整套的流程。因

為新的東西大家都沒有什麼概念，頂多只是去美國看，可是美國有那麼多個配套措施，你回

到國內來，你每一個環節，第一個大家都沒有概念，你光是說服衛生局驗傷單要怎麼寫，就

可以吵幾個月。你跟教育局講說不轉學籍的人可以去那裡寄讀，這又牽涉到寄讀有無學歷的

問題，將來他要回去的時候，這個承不承認，或是這個期間監護權一直沒有定的話，他能不

能回去或是什麼等等，或是爸爸今天來學校說他找到孩子，要探視孩子，老師有沒有權利不

給爸爸看，在沒有拿到保護令之前，你有沒有權利來對抗這個加害人。

Q：您剛剛講的這些環節，是到 1999年都規劃差不多了嗎？



A：那時候都規劃的差不多，都可以開始上路。

Q：所以您覺得台北市這樣推動，比其他縣市順利多了嗎？

A：是比其他縣市順利。其他縣市到現在都還沒有完整配套措施，很多人的觀念都還沒有改

變過來。像現在政府花了一大筆錢，給各個地方去設立家暴中心跟性侵害防治中心，可是因

為沒有人，政府不給人，所以他們現在有錢建立硬體，但是裡面沒有人，所以都在關蚊子，

甚至裡面還有婦女緊急庇護的地方，還建了很漂亮，裡面還有游泳池、三溫暖，我說你們這

是幹什麼，他說因為有錢啊，可是錢只有補助硬體啊，不給我們人啊，我們沒有人，所以他

們就不宣導，因為一宣導人就一堆湧進來，我不宣導就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我就不用做

事啊，因為就只有一個社工員，在地方的話連社會局都沒有，他們只有社會科，社會科下面

要辦很多的業務，家暴這邊可能只有一個社工員，可是這個社工員不是只有處理家暴，他還

要處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說在外縣市的話，幅員相當廣，你說一個台中縣，他跨多少

鄉鎮，那今天你說在這個鄉鎮我在台中縣，那邊有家暴，誰能夠去，只有一個社工員，他半

夜二十四小時都不要睡覺，那也不可能。所以最後還是牽涉到人力，你不編制人力出來的話，

因為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錢反而會變成比較不是問題，是人，你有錢沒人，根本做不了

事，可是政府現在要瘦身，你都不能夠增加人，其實政府瘦身並不是說不能夠增加人，而是

說這些員額你不能夠增加，那你自己去做調整，可是這裡就牽涉到官僚體系裡有背景的冗員

的問題，我叫你走路，我要換一個社工員進來，你不把我幹掉才怪，那你說每一個主管，他

幹麻去得罪人，反正新增的我不增嘛，所以他們說我不能夠增加人，所以你這些新增的業務

就是你去兼辦，你能夠辦多少就辦多少，如果辦不了你就不要講，不要講就沒有人知道，就

不會有案子。所以你就會看到在外縣市，包括這次我們去做全省的考核，既然預算已經夠少

了，他們竟然連這個家暴的預算都沒有用完，那為什麼沒用完，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要來申請，

那為什麼不知道要來申請，因為他不宣傳啊，因為沒有人可以去做啊。

Q：可是即使有人去申請，他們似乎還是會拒絕。

A：當然，這裡主要的是觀念的問題，他可能會告訴你又沒被打的那麼嚴重啊，你要怎樣怎

樣，很多的條件就變成不符合，一個就是說你有觀念，或是我今天的工作不是那麼重的情況

下，我可能會很熱心的去幫助你，可是當我一大堆工作的話，我多一個案件就多一件事情，

那我就先把你推掉。就像說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各地方都設立了，你打電話去，他可能跟你

講我不曉得你在講什麼，好像沒有這個東西，那你打去哪裡，就把電話掛掉了，那你說受害

的婦女找誰申訴，最後還是找到婦運團體來。那我會覺得說我們好不容易促成法案通過，也

要政府都設立了，各地方我們也去調查了，也全部都有設立了，可是你去打電話就是打不通

嘛，打去有人接就跟你說我們沒有這個東西，或是跟你說你來這沒用，這裡的人都沒有這些

觀念，你來只會受到二度三度傷害，所以你還是算了吧。



Q：嗯，就有朋友說去家暴中心求助，但是社工員叫她自己去找家暴法來看。

A：所以這個部份就變成，為什麼後來要成立台灣婦運團體全國聯合會，因為所有的婦運團

體都集中在都會區，真的是過了淡水河就沒有婦運團體，那我們希望能把這些結合起來，把

這些 know-how傳下去，只有當地的婦運團體茁壯，他們才有可能去督促政府，讓他把資源

釋放出來，讓他去增加人，如果當地的婦運團體沒有辦法，連這個監督的能力都沒有的話，

就任憑地方政府去惡搞，議員去惡搞，地方政府又受制於當地的議員，當地的議員很多本來

就是很爛的啊。

Q：就您的觀察，家暴法迅速通過的原因在哪？

A：因為是由潘維剛主導，她是立法委員，所以每次開公聽會，她就能夠找政府各單位，她

要找的人全部都可以找來，所以在那過程裡面，政府的立場已經是政府不提相對法案。像我

們所有的法案，都是到立法院去被擱在那裡，都說政府沒有相對法案，所以你們慢慢等吧，

所以我們要再去 push政府要他提相對法案。那政府提出來就是兩個版本，光是每個條文都

可以鬧翻天。可是因為家暴法是由潘立法委員自己出來召集，不像我們民間團體，我們今天

開一個公聽會，要政府單位來，大概沒有人會甩我們吧，或是來的不具決定權，可是當我立

委要找誰來，誰就乖乖來，否則你的預算就別想通過。所以她要找什麼人來都比較容易，另

外來的人，她也可以說你回去簽報上來，如果今天大頭的做決定的沒辦法來，派一個人來，

她就可以要求下一次請你們部長或次長來，或是要求部會回去協調，下一次我們要的答案是

什麼。所以她可以很有效率地去做溝通協調整合的工作，所以後來這個法案到立法院的時候，

其實等於是前面的協商都已經做的差不多了，所以在立法院方面要通過就很快，因為沒有什

麼阻力。另外家暴法能夠通過跟整個社會的局勢有關，因為前面我們已經在推民法親屬編，

後來又有鄧如雯事件的發生，然後我們的草案又出來，加上我們和台北市的家暴防治委員會

也一直在宣導，所以雖然法案還沒有通過，其實整個社會的氛圍，大家已經知道，家暴是應

該要被處理的，應該要立這個法。所以一個法案要能夠通過，他不是單獨的憑空說我丟了一

個法案他就通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造成整個社會的一個勢，意思是說沒有人敢出來反

對，當然後來還是會被加上說為了「促進家庭和諧」，因為他們會覺得說，訂了家暴法，我

們離婚率已經那麼高，又訂了這個家暴法，是不是離婚率更高什麼的，還是會有人出來講這

些五四三的東西，那最後為了去除這些人的疑慮，就開宗明義講說是為了促進家庭和諧。那

時候會說促進家庭和諧是覺得家中有暴力本來就不可能和諧，所以本來就是要制止暴力來促

進家庭和諧，可是沒想到通過之後，法官就把這個當作開宗明義說是要促進家庭和諧，所以

我發了保護令，家庭就一定破裂，所以我不能發保護令，就變成倒著來看這個問題，真令人

氣結！當然一個法案通過以後，他自己就會有他自己的生命，別人要怎麼去解釋，那真的超

乎你能所想像的，那當然這個部份就會變成要再去不斷地宣導，跟法官做教育，法官也要訓



練。

Q：所以您會覺得說她本身是個立委是最大的重點？

A：對。她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先協調。另外就是整個社會的趨勢也到了，也就是說前面鋪

路的工作我們都已經先做了。

Q：平常法案推到立法院裡面，是一定要有政府的相對版本嗎？

A：沒有。因為民間本來就沒有立法的權力，所以我們要透過立委，像我們民間團體要透過

立委提案。所以我們變成要多一套手續，要去找立委來連署，要去說服立委。但如果是立委

本身提案，他很容易嘛，他的助理寫一寫，然後幾個立委大家都是同事，簽一簽很快。另外，

立委本身就有提案權，他不需要政府的相對版本，有立委的版本就可以，可是你法案通過以

後，還是要政府機關來執行，所以如果沒有政府機關的背書的話，到時候你法案通過沒有用，

政府機關沒辦法執行，所以這裡變成說通常政府機關會講說，好，我支持這個法案，我不提

相對法案。但像男女工作平等法，或是民法親屬編，原來是政府，根本不同意制定這個法，

他不是沒意見或是我支持這個法案，他根本就反對，像男女工作平等法，他說根本就不需要，

已經有勞基法，已經有什麼的，就是一大堆的，又如民法親屬編，他們講說法律才剛剛修改，

七十四年才剛剛修改，你七十九年要修改什麼，所以不需要。所以是政府根本就採取一個反

對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之下，立委怎麼敢立，通過這個法，政府不去執行，他們不敢啊，所

以就會變成說要等政府版本，他們在民間團體的壓力下只好去催啊，說如果你們不送過來，

我還是可以照樣通過，用各種壓力去逼政府把版本弄出來。那當然就是你要政府送進來，政

府不送進來，立法院也沒折啊，那立委一任才三年啊，你過了這陣子，他也是不甩你，所以

變成是說我們要裡應外合，在外面做運動，也給政府施壓，像民法親屬編，就聲請大法官會

議解釋，宣佈落日條款，逼使政府非得跳出來非修不可，所以這些動作變成，我們除了訂這

個法以外，我們還要做很多的所謂的運動、教育、施壓的過程。那在委員這邊來做的話就會

比較容易，因為這些等於說別人都幫他做好，他們只要專注在法的部分，跟政府協調即可。

Q：就您來看，您會覺得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女性法案還是人身安全法案？

A：其實看你怎麼去說它，也看你怎麼去看它。它是一個女性的法案，因為那也是我們婦運

團體所要的，而且我們也是一直在推家暴，家暴會出現也是因為我們在推展民法親屬編的時

候，看到家暴的嚴重性，所以它是不是女性的法案，當然絕對是女性的法案。那它是不是人

身安全的法案，它當然是人身安全的法案，原來是從婦女的人身安全法案出發的，後來擴張

到老人、兒童，到婚姻家庭，整個私領域裡面的人身安全法案。當然這裡就會變成是說，如

果家暴法沒有從女性的，性別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其實你是走不出來的，因為他會又掉到傳

統裡面，所謂法不入家門，所謂的以和為貴，所謂的就像法官講的，這是要促進家庭和諧，



所以警察來了，他也可以講說，我要發保護令，可是你打的這一點點，你這樣子就要離婚嗎，

然後你這樣子就要讓家庭破裂嗎，你會被打是不是你剛剛跟你先生講話太衝，你沒有溫柔，

如果你溫柔一點你先生就不會打你等等，所以如果在宣導的時候，沒有把性別的觀點放進去，

純粹只是人身安全法案的話，對婦女完全沒有幫助，而且這個法完全失掉它的精神所在，它

完全會被反過來。我們也看到，有些男性，打太太，打人的喊救命，然後自己跑去驗傷，說

太太打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太太離掉，也可以啊。所以這裡會變成說有些也是可以惡人

先告狀。所以家庭暴力防治法，從婦運團體推法案的角度來看，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觀念，觀

念的推廣，就是你從性別的角度去看，為什麼要去處理家暴，因為家暴就是傳統的將領域分

為私領域和公領域，公領域裡有國王頒布國法，私領域裡有家父長頒布家法，而把女人歸在

私領域裡面，歸在家庭裡面，所以家庭裡面，法不入家門，國法是不能進入私領域裡面的，

在裡面的是家父長，家父長就是先生最大，所以有所謂的父權，所以你不聽話我就可以修理

你，那孩子不聽話爸爸也可以修理他，等等。但是從人權的觀念，也是從性別的角度，為什

麼女性是屬於私領域，他為什麼不能夠出來，為什麼國家公權力是不能夠介入，那你要從性

別的角度去看，女性在傳統的角色地位是什麼以後，你才有可能去把這樣的東西釋放出來。

否則以前女人被打了還覺得很羞恥，你會被先生打一定是你有什麼不對。這個觀念要先破除，

所以如果你沒有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去破除的話，你只是說你被打出來報警，警察會幫你，誰

敢出來？！沒有人敢出來啊，你出來先被羞辱啊。所以就新知來講，家暴它絕對是一個性別

的法案，但是當然現代在推的話，她們比較注重人身，她們是比較從人身安全的角度去出發，

可是我們是覺得說，是不相妨害，法出來，就看你怎麼樣去宣導，怎麼樣去講，但是他不能

夠純粹只是一個人身安全的東西，他其實不只是人身安全。

Q：就訪談的過程中，現代婦女基金會的前執行長認為她們的推法能夠成功，部分原因在策

略上不去強調性別意識，不去強調只有女人被打，整個策略在淡化性別意識。但是就您剛剛

講的，這樣會焦點模糊掉，稀釋掉女人被保護的這個部分。

A：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對她們一直有點意見的地方。當然這裡就會牽涉到，因為她們在

推法的策略上，大家都會有基於自己的需求，會有各種不同的推法策略。她們不斷要去淡化

這個，就是說她們知道如果要去強調性別的話，阻力會很大，然後會比較不容易通過。但是

我們會覺得說，就像我們講的，如果性別的東西沒有在裡面，其實這個法是沒有用的，因為

你到底要保護誰嘛，婦女朋友不敢出來，孩子事實上是跟婦女連在一起的，所以她不可能出

來嘛，所以你到底要保護誰呢。所以這裡會變成是說，後來新知的參與會比較低度也是因為

理念上的不同。那當然我們只有說家暴法是很重要的，我們也並不想說因為它缺少性別，所

以我們去擋他的東西，那她們也不會希望我們講太多，好像去讓她們的東西都沒辦法通過。

所以很多人會質疑說好像新知後來好像比較沒有在參與，其實我們是比較低度參與，因為我

們覺得說家暴法很重要，必須要通過，可是她們的推法策略跟我們是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



覺得說強調其實應該是性別，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在推的法案都推很久，為什麼，今天其實那

是在一個觀念的改造過程，所以那當然阻力就會很大，那她們能夠比較快，或是說，另外她

們從兒童的角度去切入的時候，也很容易，譬如兒童福利法在推很快，兒童及青少年性侵害

防治條例，在推都很快，因為沒有人敢反對兒童，可是當你抬出女人的時候，大家就會說，

女人啊，那男人也要保護啊，什麼一大堆五四三的東西就會跑出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這是她們的一個推法策略，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既然我們已經把這個案子交給她們

去做了，那我們覺得說，這個法通過，對婦女絕對是有利，那反正她們先通過，我們怎麼樣

去宣傳，怎麼樣去演講，我們可以從性別的角度去切入，總比說你連法都沒有，至少你讓公

權力介入，那她們比我們有資源，因為她要去叫警察都可以叫的動，我們要去找警察根本都

叫不了的。所以這條路她們可以先去走出來，但是法通過以後要怎麼樣運用，怎樣宣導，那

就看我們婦運團體怎麼樣去說。

Q：所以您會覺得在推動一個法案的時候，其實附加在上面的推廣的教育也是很重要，也就

是所謂的婦運是很重要，不能說只希望法案趕快通過，就忽略了婦運的部分？

A：是很重要啊。因為那樣的結果就會跟政府修改法律沒有什麼差別，那本來就是政府應該

去做的，我們民間幹麻去做。就像說民法親屬編，政府在七十四年修改了，花了十年的時間，

也花了不少錢啊，花了上千萬去修改那個法，可是他出來的東西對我們婦女一點幫助都沒有，

為什麼，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性別意識嘛。他所修出來的東西，全部加個但書，有約定的從其

約定，可是他沒有看到太太跟先生，太太夠弱勢，他怎麼可能去跟先生約定，那只要約定不

成，就回到原則啊。那當我是一個強勢者，我幹麻跟你約定，你聽我的就好，我幹麻跟你約

定。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都很公平，可是事實上你把它放到現實生活裡面去，你會覺得那根本

是沒用的，所以這裡會變成是說，為什麼政府修法跟民間修法會不一樣，差別在於我們是從

自己的生命經驗去出發，我們是從觀念的改造、從性別的觀點去切入，那這樣子你才能真的

帶動那個法，因為我們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你觀念沒有改變，就像說為什麼後來我們新知還

要再去組婆婆媽媽觀察團，到法院去觀察法官判案，因為法官觀念沒改變，法律修改沒有用

嘛，法官一樣不判離啊，你不准離婚，然後先把你羞辱一頓，說你為什麼不做好，你那麼兇，

甚至法官說你那麼兇，你丈夫怎麼可能欺負你，那為什麼女人到法院去會很兇，因為她覺得

法官是她的靠山，她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包青天啊，她在家裡所有受的委屈，一股腦全部到法

官要說給法官聽，可是法官看到她是一副張牙五爪的樣子啊，不是那種很溫柔、很柔順，然

後講話慢條斯理的，她是要把她幾十年的積怨全部說給法官聽，法官說啊你都那麼凶悍，那

麼強勢，你先生怎麼有可能欺負你？

Q：那能不能說修法其實是推廣婦運的一種手段？

A：沒有錯啊，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制度面沒有改變，你在那裡叫也



沒有用，那就是用制度面的改變，催促他必須要做一個思想的改變。但是如果只有制度面的

改變，你思想面沒有帶起來，那還是空的，還是沒有用啊。就像勞基法，一個很明顯的，勞

基法在七十三年就通過了，他裡面有很多保護婦女的條款，譬如哺乳時間，或是夜間不能工

作，或是危險的地方婦女不能夠做等等，一大堆保護女性的規定，那這個從保護女性的角度，

對女性很好，可是他能不能落實？幾乎沒有人落實，為什麼，第一個，哺乳時間，誰理你啊，

你去跟老闆講說你要哺乳時間，老闆跟你說你回家吃自己。那現在我們把兩性工作平等法，

我們要求要有哺乳時間，可能他要設哺乳室，或是說他沒有哺乳室，他至少要有一些彈性的

措施，他們開始跳腳，說怎麼可以訂這種東西，但這種東西在七十三年勞基法裡面就有了啊，

又不是我們現在增訂的，可是那個法怎麼樣，七十三年放在那裡，就擺在那裡，沒有人理他，

也沒有人敢主張啊，可是當你不斷去改變觀念，跟婦女講說為什麼你可以請哺乳時間，為什

麼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在三歲之前定終身等等，所以呢，為什麼要有育嬰假，但是育嬰

休假你沒有辦法領薪水，所以它的配套措施就是你可以有哺乳時間，你可以減少工時等等。

這樣宣傳以後，婦女朋友就開始知道我可以餵母奶，而且這樣就慢慢形成風氣說你餵母奶，

我也餵母奶，反正有擠乳室，我可以把母奶冰起來等等，甚至爸爸也可以餵奶（母奶或牛

奶），也可以請哺乳時間，就慢慢蔚為一種風氣，所以這種觀念的帶動是很重要的。所以一

個法，如果觀念沒有改變的話，那個法，擺在那裡，其實你說我們的老人福利法，以前的殘

障福利法，都是在民國六十幾年就已經定在那裡，可是沒有用啊，沒有人理你啊。

Q：有人會覺得新知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花了十一年，其實很多時間都是在做觀念上的改

變和推動，可是到最後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後，卻沒有罰則。

A：其實所謂的罰則，這裡怎麼講，罰則是說政府機關用他們的行政罰去處罰，可是是不是

所有的東西一定要用處罰的，其實你今天你該做你不做，我今天受到損害，我可以去跟你請

求損害賠償，這也是一種懲罰啊。所以懲罰不一定是要刑法，我把你抓去關，或是我一定要

去罰你錢，你給多少錢你還是不做，有什麼用，所以我們會覺得有些東西是要靠鼓勵的，靠

你觀念的改變，觀念的宣導，另外就是靠婦女朋友們出來，你出來主張權利，那我幫助你，

譬如說雇主應該給你產假，不給你，然後呢，今天甚至你請產假就開除你，那你來申訴，你

申訴贏了，我們還可以協助你到法院去告雇主，你還可以主張在這段工作時間所有的薪水，

那甚至你還可以不用提供擔保就直接去扣押雇主的財產什麼等等。那用這些其實對公司的制

裁力會比說我現在罰你三千塊有用多了。

Q：所以您會覺得說有沒有這個罰則不算是別人眼中所謂的妥協？

A：沒有錯啊。這也是另外一種策略啊。我今天罰你，就像就業服務法，罰你三千塊到六千

塊啊，不關痛癢啊，你要罰就去罰啊，我換一個公司的名字啊。



Q：所以其實是兩邊的妥協方式不同了？

A：沒有錯啊。

Q：在推動法案時，法案的妥協上有沒有什麼標準，或是某些堅持？

A：當然這要看是怎麼樣的妥協。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原則嘛，因為婦運團體立的

法一定是比較理想性的，可是你要兼顧到現實面，就像說家暴法，他們在前面第一條，一定

要加上促進家庭和諧，那堅持說我就是不准，你不能夠立，那可能這個法就當在那裡，還是

你覺得立了以後再說嘛，這個靠宣導，靠解釋嘛，但是那時候我們絕對沒有想到說連法官會

去把他解釋成這樣子。那當然就是說即使這樣的一個妥協，讓我們知道出來以後問題跑出來

了，其實法並不是不能修的，現在還是可以再修改啊，所以這裡會變成是說，看你的妥協的

程度到哪裡。像男女工作平等法，他們一直叫我們妥協，說不需要定兩性工作平等法，因為

有勞基法，有就業服務法，所以只要去把勞基法好好修，把就業服務法好好修，就夠了。那

我說，好，這個法它的精神完全是不一樣的，或者他們就說，那好，你就定一個男女工作平

等法，但是裡面所有這些假的部分都抽掉，那我說抽掉這個我定這個法幹麻，因為最主要的

是為什麼女性會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就是因為你育兒的責任沒辦法卸下來，因為他是國

家社會責任，這個觀念一直沒有出來，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妥協了，這個法根本就不用立。

所以你妥協一定有一定的界線，而且你知道他絕對不可以違背你這個法的基本精神，如果違

背的話，那就不用立了嘛。

Q：以前做報告的時候，有看到上班族協會曾經提議說，能不能把母性保護的部分抽離出來，

另立一個法。像這樣的推法策略，您有沒有考慮過？

A：我們一直反對啊。因為那就會變成落入到企業家跟政府的說辭。那當然他們講說可以同

時立，但有沒有可能同時立，如果那個過去了，後面就不見了，那我們就跟政府講說，如果

你要這樣做，可以，你同時法案全部出來，我們可以同時通過，就是男女工作平等法，以及

就所有的假另立一個法，那配套同時通過，那我們可以贊成，政府說哪有可能，沒有可能你

叫我們這個法通過，那他說那以後再議，再議的結果就是沒有，那我們絕對不會答應啊。企

業界的策略也是這樣，他說平等的部分我們絕對不反對啊，你不要增加那麼一堆的假，那些

假跟這些平等是無關的，所以你把他拆開嘛，我們絕對贊成，而且很快的就可以通過，問題

是我通過那個幹麻，原本勞基法裡面就有，憲法裡面就有的，我去通過那個東西幹麻。

Q：所以所謂的妥協或是堅持，一定要有一定的性別意識在裡面？

A：對。而且你推這個法的基本精神要在，你不能夠違背那個基本精神啊。那當然其他的婦

運團體，有時候他們會不太了解那個基本精神所在，他們就會說，法案拖那麼久，只要讓那

個法通過就好。可是你精神都不見了，你通過這個法幹麻。因為我們不要成績，因為我們不



是立委，如果我們是立委，我要那個政績，我要趕快通過，但是我們是婦運團體。

Q：有學者質疑家暴法「立法過程經歷的期程其實很短，很難視為一個社會意識凝聚的結晶，

而比較算是少數婦運精英與偶發性社會事件的結合」。就是說這樣是否比較不具有基層婦女

的問題意識，比較像是婦女精英看到基層婦女受害。請問您的看法？

A：我覺得不能這樣講。雖然後面的立法過程是有點這樣。但我覺得比較持平的講法應該是

說，為什麼會制定這個法，他是我們從民法親屬編裡面，看到社會基層婦女的痛苦，所以他

並不是在一個完全憑空的想像，說今天有一個怎麼樣的事件，所以我趕快去定一個法，因為

事實上說事件的話，其實在鄧如雯殺夫案之前，也有很多的殺夫案啊，為什麼沒有催生任何

一個法出來？其實鄧如雯的殺夫案，如果沒有美國的羅瑞娜閹夫案，他也催生不出來啊，所

以其實有很多的事情，是我們講的那個時勢，我們以前在念三民主義的時候，說什麼時代的

潮流，世界的趨勢等等，我覺得那是很抽象的，背歸背，可是根本不了解，可是當我開始做

婦女運動，尤其開始在修改民法親屬編的時候，或是後來整個推法的過程，你真的可以感覺

到什麼叫做潮流，什麼叫做趨勢，真的有那麼一股東西在那裡，那個不是任何人可以檔得了

的。

Q：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催促他的？

A：沒有錯。可是那個東西是怎麼來的？他是經年累月，這樣慢慢匯整成一股潮流的時候，

你就擋不住。所以這裡就是說，家暴法，其實我們新知在七十一年就已經成立了，我們每一

年都有一個主題，我們在七十二年就已經推出性侵害犯罪，當然那時候沒有講說性侵害犯罪，

是講婦女人身安全問題，我們七十九年在修改民法親屬編的時候，發現家暴的問題，可是這

些我們那時候怎麼喊，你說七十六年陳若璋教授已經看到家暴的問題了啊，她在學術研討會

上發表家庭暴力的嚴重性，結果男學者拒絕評論，說這是家務事，是貓狗小事，在國際學術

殿堂上，怎麼可以談這個問題？拒絕評論。所以你可以看到當那個潮流還沒有形成，那個勢

還沒有出來，雖然有人已經看到了，可是他沒有辦法蔚為一股風氣，你那時候想怎麼去推，

也推不了，可是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慢慢累積，到最後他就形成一股勢。所以為什麼家暴法會

通過，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婦女新知前面已經累積了諮詢熱線，民法親屬編的修正，鄧如雯事

件的發生，再加上羅瑞娜閹夫案的發生，然後我們去把短中長程計畫弄出來，，還有台北市

政府已經成立家暴防治委員會的推動小組，所以整個社會都在關懷這個議題，各地方都已經

在醞釀中，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現代婦女基金會跳進來，剛好就順著這個勢，才能夠通過，

所以這裡你說，好，純粹只是一個偶發的事件，因為鄧如雯事件發生，然後你叫潘維剛去推

這個法，她推不過，就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潘維剛很早以前就提了一個性侵害的犯罪防治

法，她那個一直動不了啊，為什麼，每次她一拿出來，人家就說夫妻之間的強暴到底構不構

成「強姦」，那時候也沒有所謂的「性侵害」一詞，因為她沒有概念，所以連那個名詞他們



都沒改，，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推也推不了，有各種事件出現，你也推不了啊，可是

後來是什麼，彭婉如事件的發生，就是有時候你必須要慢慢醞釀，剛好一個事件出來，造成

一股很大的事件的時候，你才有可能推得動。因為彭婉如事件發生，婦運團體發起一二二一

大遊行，所有的女立委覺得她們應該做點什麼，定一個什麼法，找來找去沒有一個現成的法，

只有潘維剛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躺在立法院已很久了。其實原來潘委員的是修改刑

法，並不是另外一個社會的立法，可是那修改刑法的部分，說實在的，大家都很疑慮，因為

第一個，應該要改變的觀念沒改變，第二個要保障人身安全的東西，因為刑法、民法，這在

學法律的人是覺得那是個基本法，你是很難隨便亂改的，所以你要動一個刑法，誰會讓你動，

沒有人願意讓你動，所以那時候變成在兩個晚上，大家把整個法，題目留著，內容全部改掉，

改成社會立法。

Q：兩個晚上就弄出來？

A：對啊，整個法條全部翻掉啊，全部立出來啊，然後沈美貞、我、王清峰幾個挑燈夜戰把

他弄出來啊。然後一個法就出來了，然後過幾天立法院就三讀通過了啊。那你說她推了好多

年，都動不了的東西，後來為什麼突然通過，當然如果要用她那個版本還是通不過，可是她

也讓步，因為她只要有一個法通過，有成績就好，她也不堅持啊。

Q：所以她後來的版本是採用您和其他幾位律師的所寫的，不是她原本放進立法院的版本？

A：不是啊，完全不是啊，內容完全不一樣啊。那後來我們才再去修改刑法啊，所以才會有

所謂「妨害性自主罪章」出來啊，那整個觀念是完全的大改變啊，所以說，如果原來依照她

的法的話，那個觀念是沒有改的，後來我們妨害性自主罪的時候，第一個觀念是強調人的身

體和自主權，人和身體世一個人人格尊嚴的界限，任何一個人沒有權利隨便去碰觸或控制另

一個人的身體，且每一個人均有性的自主權，任何人無權把他人當成性慾的工具。既然強調

性自主權，當然男生也可以是被害者啊，，如此把傳統貞操的觀念整個打破，第二個就是說

你只要違反我的自由意願，你就犯法，不需要被害者要去證明有無抵抗至不能抗拒，所以這

種觀念的改變是很重要的，可是這種東西不是說，今天一個事件，我要推一個法，就可以送

進去。有啊，很多立委，一天到晚送法案，可是那法案出來的東西根本不是在幫助婦女或弱

勢者，像社會救助法，大家都在罵啊，亂七八糟啊，那也是一個立委心血來潮提出來的啊。

Q：有些學者會覺得新知推動的婦運是中產階級婦運，他們會覺得說對在中下階層婦女的需

求不是很了解，會覺得新知沒有草根化，或是落實到基層。您對於這點的看法如何？

A：我是不太贊成這樣的一個說辭。當然第一個就是說，基層的婦女，有沒有能力去推法，

根本不可能，第一個他的聲音根本就出不來，第二個他的溫飽，生活都是個問題，他怎麼有

可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錢出力去推什麼法案，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定



是中產階級的人才有可能去推法，基層的人根本不可能。那現在說，好，這些中產階級的人

是不是吃飽沒事幹，我今天想要一個成績，所以我去推一個法，不是的，新知是走過這麼長

的路。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推法是我們這些律師推，我們律師每天接觸的案子就是這些中

下階層的人的每天活生生的例子，每天她被先生打，她今天要離婚，先生有外遇要把她趕出

去等等，每天哭哭啼啼來這邊跟你敘述，這些不就是中下階層的生命經驗嗎，那這些東西就

是根據她們的需要，看到法律的不公平，所以才去推出來的法。並不是說我們都是養尊處優

的人，大家都是貴夫人，沒事幹，大家茶餘飯後，喝酒聊天的時候說，我們來弄一個法，來

提高自己的身分。不是這樣子的嘛。所以我會覺得說一直在批評這是中產階級的婦運，然後

不了解中下階層的人，我覺得這根本是不公平，根本是不對的。誰要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我

二十年去賺錢，我今天早就不知道幾棟房子，不知道多少部轎車，可能還有司機，不需要出

去每次搭計程車，所以這裡就是說，為什麼你要去這樣做，是因為你每天接觸的就是一大堆

婦女朋友，我們在處理的就是婦女的問題啊。新知開的諮詢熱線，一個月五百多通的電話，

這些聲音從哪裡來，難道是中產階級的婦女打來的嗎？他們打來幹什麼，他們有的是錢，他

們去找律師，律師都可以幫他保護的好好的，都可以讓他吆喝了，他還打這個電話幹麻，是

那些沒有能力的人，當然更弱勢的人是連這個諮詢電話都不知道的，當然這是絕對有。所以

有些更困苦，在更地下階層，的確我們是接觸不到，因為他連來找律師都不可能，他根本不

知道要去哪裡找律師，他根本連資訊都沒有，連法案通過他都不知道，這個是絕對有，可是

這個部分就是要靠宣導，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培訓義工種子，這些種子是什麼，他不見得都是

受高教育的，不見得是學法的，很多也是媽媽，很多人也是自己親身經驗走出來的，可是我

們讓他有基本的知識，基本的法律常識，跟他的生命結合在一起，他就可以去說給其他跟他

一樣經歷的人聽，我以前也是一樣被打的要死啊，以前我丈夫也是外遇啊，你看她講的生命

經驗是那麼貼切，你再講什麼她就都聽得進去，我們律師講他就說你們有資源啊，你們有能

力啊，你們有本事啊，我什麼都沒有，所以你跟我講這些沒有用，可是當一個跟他一樣背景

身份的人去跟他講的時候，他聽的進去啊。所以我會覺得說，是不是中產階級，當然是中產

階級，只有中產階級才有這樣的能力，而且你講話才有說服力，你今天叫一個家庭主婦去上

電視，第一個，電視會不會問你，第二個你講話誰會理你，人家會叫你閉嘴，女人回家煮飯

啦，出來講什麼話，妳要能夠講話，媒體願意採訪妳，妳要講話有權威，妳必須有身分地位，

所以我們律師的好處是在社會上擁有某種被肯定的地位在那裡，所以人家講，喂，人家律師

講的耶，律師講的又怎麼樣，可是他在社會上佔有某種位置，你就有發言的位置，否則你憑

什麼去見社會司長，社會司長要理你，你說今天一個家庭主婦被打，我說要打給社會司長，

你不知道掛了幾個電話，人家都給你掛掉了，誰理你，所以你要先在社會上取得某種發言的

位置，你有權威，人家才有可能聽你的，你才有可能去推法，否則你今天去找立委，立委避

之唯恐不及，誰理你啊。你說我們剛開始沒有名氣的時候，我們去推男女工作平等法，他們

立委就跟我們講說，你現在就拿著法案，一個一個去敲門，叫立委跟你連署，那個立委拿起



來就這樣看，啊這是什麼東西啊，一天到晚說女人的權利，好啦放著啦，我再看啦，就是這

種態度啊，那時候我也是律師啊，我也是在推法，我是召集人啊，那我很謙卑去跟他講，他

講這種話，我真的很生氣，我就去跟民進黨的召委謝長廷委員說，我做不下去，你負責去幫

我們連署，憑什麼，可是人家不知道你是何許人啊，你來跟我敲門，我是立委耶，啊你是什

麼東西你要叫我跟你簽名，那如果說我們不是婦運團體，婦運團體也是慢慢累積聲譽出來的，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不是有稍微這樣一席地位的話，誰理你推什麼法。

Q：所以您會覺得推動人是中產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這種使命感，而且他認知到有

基層婦女的心聲？

A：沒有錯啊，就是你要跟他們站在一起，能夠接觸得到他們，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Q：由於社會團體的資源都很有限，所以各社會團體會選擇自己的專業領域做服務，但是這

樣也會造成所謂的社會團體分化，例如新知就只有做法律服務、觀念推廣這方面的間接服務，

有時候會造成資源無法互相流通。請問您就曾身為婦運團體領導人的經驗，所謂的「分化」

算不算是一個問題，對於婦運有什麼影響？

A：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分化很好，因為他可以更專精。其實原來剛開始的時候是婦女新知，

因為國內沒什麼婦運團體嘛，因為以前是傳統的婦工會、婦聯會，在做的是傳統的社會服務

嘛，但是這些對意識的覺醒是完全無關的，所以他對婦女的權益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幫助，雖

然在做社會服務，可是事實上是一個附屬的地位，人家 assign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所以其

實那只是家庭服務的一個延伸而已。那婦女新知後來開始，等於說在戒嚴時期不能成立婦運

團體的情況之下，婦女新知開始從各個角度去深入，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

角度去推廣的時候，當然那時候也還沒有其他婦運團體，可是後來是由婦女新知的社務委員，

那時候還是雜誌社，慢慢的各自挑各自的議題，譬如說主婦聯盟，那時候徐慎恕就挑了一個

環保議題，她出去了，以家庭主婦為主，因為她自己本身是家庭主婦，她自己有切身的經驗，

她在新知裡面成長，之後她就說她要去幫助家庭主婦，她出去成立了主婦聯盟。譬如說，婦

援會沈美貞，因為那次她參與救援雛菊，她覺得她很有感觸，她要去幫助這些被害的少女，

所以她出去了，成立了婦援會，或是晚晴，施寄青她本身的經歷，所以她出去，她成立晚晴

協會。所以大家抓住一個議題，開始出去發展，然後她們越來越專業，因為原來在新知大家

只要叫叫而已，不斷將議題拋出來，可是我們沒辦法落實，因為太多的議題，大家也沒什麼

概念，大家也都在學習成長的過程，可是今天當有人開始成長了，她開始覺得她對某一方面

很有感覺，而且她有使命感，她要去幫助這群跟她一樣有這種生命經驗的人出來，那我覺得

這樣很好，就是她可以去邀集到一群跟她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你會看到婦運團體真的是百花

齊放，各個團體各自有一個議題在做，幫助一群需要的人。當然這裡大家會說，好，資源有

限，那要怎麼樣整合，所以其實這是整合的問題。所以新知原來是所有的議題全部包，可是



到後來解嚴以後婦運團體慢慢百花齊放，其實新知就開始調整，其他婦運團體已經在做的，

新知不再做，，然後我們鎖定了法律、政治、教育，因為這三個是最吃力不討好的，而且不

會是立竿見影的，因為你直接服務馬上就可以看得到成果，而且你要募款也比較容易，可是

法律、政治、教育，是改革制度的，改革觀念的，你不能夠立竿見影，你要募款也最難，因

人家覺得你一天到晚都是在扮黑臉的，沒有人願意捐款給你，可是我們覺得這是最根本最重

要的，所以我們新知會鎖定這三個領域繼續走下去，那其他做直接服務的就去做直接服務，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個婦運團體他們直接服務也做的滿好的。到後來，大家會開始慢慢的踩腳，

為什麼，因為有些東西他做下去，可能會募不到錢，或是不被社會那麼的認同，有些議題一

打出來就社會很認同，譬如兒童的議題、親子的議題，或是像這個家暴的，現在變成是一個

很熱門的，因為資源不夠，所以婦運團體間開始會搶資源，開始重疊了，當然我們不能講說

你做我就不可以做，也不能夠這樣子，因為各個領域範圍都不一樣，所以每一個人做的都是

服務一小蒫的人，所以有更多的人來做也沒有什麼不好。所以大家分了以後，其實現在就是

要慢慢整合的問題，所以為什麼要成立台灣婦運團體全國聯合會，就是希望說是不是能夠再

把他整合，城鄉之間的差距，以及團體跟團體之間的資源是不是大家互相共同來分享，共同

來整合，甚至大家共同來監督政府，共同來要資源，所以這裡會變成說，有分化就會開始慢

慢整合，那其實在成立婦運團體全國聯合會之前，我們婦運團體彼此之間就常會有一個聯盟，

可是那個聯盟就很鬆散，是大家對議題的聯盟，大家結盟，譬如說今天要聲援慰安婦的，大

家全部就連署出去，或是今天要聲援鄧如雯的，婦運團體就全部都連署。

Q：議題完了就散了？

A：對，因為大家都忙各自的議題嘛，但是這個議題大家覺得可以結盟就大家互相結盟，大

家連署，然後共同串聯走上街頭，那我覺得這樣也滿不錯的，因為大家彼此之間，雖然各自

做各自的，但是大家還是有一些議題的串聯，那原來大家也一直嘗試，是不是把這些變成一

個常設性的組織，可是每次牽涉到人力物力，人從哪裡來，薪水從哪裡來，錢從哪裡來，每

個團體募自己的款都募得苦哈哈的，誰能夠再撥出錢來，你說好，叫每一個團體派出一個人

力，那更不可能，每一個團體都是一個人當十個人用了，怎麼還有可能派出人力。所以一直

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常設的組織，很多人講說應該變成一個像婦聯會一樣的，大的傘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你看到的，即使像台灣婦運團體全國聯合會成立起來，可是我們會覺得我們比較

是一個串聯的性質，而不是說我是一個總會，下面都是我的分會，所以大家要聽我的，因為

我們會覺得那又變成一個官僚體系，我們不要這樣子的東西，其實我們希望的是大家真的是

百花齊放，各自去努力各自的，但是大家彼此之間互相連結，互相攜手，一起對一些議題，

一些資源，共同來整合，大家不要互相踩腳，我覺得這樣會比說，變成大家全部號召在某一

個人之下，那只會成就某一個人而已。



Q：所以說如果國家成立婦女部，就跟這個不是很有關係了？

A：國家成立婦女部是國家的一個機制，跟民間團體 NGO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國家當然必

須要有一個專責的機構你才能夠做一個長期的規劃和計劃，婦女的議題不是只涉及一個單位，

其實他會牽涉到所有的部會，因為婦女本來就佔一半的人口，所以他每一個議題都會出現在

那裡。所以我們那時候會去催生行政院婦權會，最主要是因台北市婦權會做的不錯，因為阿

扁那時候當市長，他真的是能夠把所有的各局處局處長全部找來在那裡跟婦運團體開會，我

們提議他們就必須去執行，然後列入研考，所以我們會覺得說那個效果很好。後來當然在行

政院就是連戰那時候當行政院長，他一直沒有興趣召開，所以就變成行政院的婦權會是瀝瀝

落落，一直功能不彰。那現在阿扁當總統了，他以前有這個經驗，所以他現在要游錫堃好好

去主持，所以現在行政院的婦權會又開始活絡起來，所以這裡會牽涉到說，這完全是靠人，

那個院長願意做的時候就會動起來，他不願意做的時候你就變成沒辦法做，所以現在婦運團

體在討論，到底要不要成立一個專屬的負責機構，像婦女部，可是大家又擔心說這個部成立

以後，會不會又被孤立化，到時候變成所有的婦女有關的就全部丟進來，那他有可能做所有

的事情嘛，不可能，因為他一個部有一定的編制嘛，可是所有的人會說，既然有婦女部，就

像原民會成立之後，所有跟原住民有關的，連家暴他們都丟到原民會去，原民會說我怎麼會

處理家暴的事情，這個家暴本來是你家暴中心要處理的，可是他是原住民所以他應該是原民

會來處理，然後兩邊推來推去，變成沒有人處理，那我們現在所擔心的是婦女部成立之後，

會不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所以現在婦運團體大家意見不一樣，大家一直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現在已漸有共識朝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努力。

Q：為什麼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會做比較多，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婦權會有像以前那樣活

絡嗎？

A：阿扁他是開創者，當然開創者也是被婦運團體架出來的，他非去做不可，因為他在選舉

期間開了支票。所以後來他做，當然他也順著勢，事實上NGO是很好用的，大家都把所有

的構想什麼方案都弄好，讓你去執行，出來的成績又是你的，有什麼不好？所以其實阿扁在

那時候他覺得他要兌現他的支票，當然他有選情的壓力，所以他覺得他必須要去兌現，那剛

好有這麼一群，所有的婦女精英，全部到市政府裡面來，幫他開會，變成是他的免費智庫，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所以他很善用，那婦運團體，因為大家一大堆的制度要改革，一大堆

的理想，剛好在這個時機，全部都實現，所以那時候幾乎每次開會都很熱絡，然後大家就監

督，下一次政府單位就要報告他執行的情況，那甚至有時候阿扁當著所有婦運團體的面罵局

處長，如果他沒有做好的話，當場就被修理了啊，所以他們也都戰戰兢兢，剛開始的時候他

們都很氣我們，說我們是他們的太上皇啊，可是後來慢慢互動半年之後，他們也覺得我們不

是要爭什麼，其實我們只是在實現理想，那這些東西也剛好是他們的成果，其實他不需要跟

我們對立，其實他好好去做的話，功勞是他們的啊，所以他不需要跟我們對立，所以後來就



是運作越來越順，那到後來變成馬英九的時候，當然一方面馬英九會覺得這是阿扁的東西，

他再怎麼做，credit也不會是他，所以他會覺得說這已經不是他的舞台，所以他現在把這個

重心其實放到社會福利去，所以他成立一個台北市的社會福利的，也是一個委員會，那個也

運作的不錯，因為他要另外一個舞台出來，所以你會看到說像婦女中心是阿扁成立的，後來

馬英九的時候，他就不會把重點放在那裡，因為那已經不是他的舞台。

Q：這樣不會變成疊床架屋嗎？因為業務有重疊。

A：是有這麼一面。所以現在變成是委員會有點浮濫啦，就會變成這個也成立委員會，那個

也成立委員會，然後這些委員變成疲於奔命，一會開這個會，一會開那個會，開一大堆的會。

當然，哪個委員會會運作比較好，完全看首長他的重心在哪裡，哪個是他要成績的，他就會

很重視。。那因為婦權會當初在阿扁時代的很多的婦運團體，後來就是換了馬英九，可能大

家跟政黨傾向有關，所以就退出來了，那時就換另外一批人進去嘛。

Q：所以有一些學者會說，婦運團體似乎會因為他們的 leader跟某些政黨比較友好，就走的

比較近，跟那個政黨關係沒那麼好，就走的比較遠。就您的觀察，是否真的有這麼明顯的傾

向？或是說，新知跟現代交集不多，是不是跟政黨的色彩有一點關係？

A：當然這也是長期以來困惑我們婦運團體的，就是說我們跟政黨之間的關係，到底是要等

距的關係，或是說我們應該是要去支持某一個政黨，然後當他執政的時候，我們的理想去落

實，這個其實一直都在拉距中，所以你會看到說，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現代就很吃的開，

她所有的資源就很容易拿到，可是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現代可能就很多的資源拿不到，那

當然這裡就會牽涉到說，有些婦運團體他本身就標榜著我就是什麼樣的政黨色彩，很清楚，

譬如有些原來是後援會，後來改成婦運團體的，那他們的色彩就很清楚，不是黃的就是藍的，

就是綠的，他們也不避諱說我就是什麼樣的政黨。那當然新知這部分，我們一直很困惑，因

為我們一開始就不是以政黨為主軸，是以婦女議題，凌駕在政黨之上，所以我們裡面會有藍

的綠的黃的構成，什麼色的都有，所以有人稱我們是變色龍，那當然這裡會變成說，我們到

底要不要，當然每次選舉的時候，我們就會一直被拉扯，他們就會希望說你們去幫誰站台，

譬如說今天董事長她是綠的，她去為誰站台，大家就會覺得新知已經變成綠的，可是事實上

是她個人，到最後大家就變成一個 understanding，當你是董事長的時候，不管你是哪一個政

黨，你都不可以去幫人家站台，當你不是的時候，你用你個人的身分，那沒有話講，可是當

你是董事長的時候，你就是不能夠用新知董事長，甚至你去幫人家站台都要很低調，我們會

覺得說整個色彩會被人家認為是哪一個黨。可是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也是我們一直在

討論的，當然我們新知也時常被罵啊，就說，譬如說台北市現在是馬英九，那譬如新知顧燕

翎董事長去他那邊，我們就馬上被說你們是不是藍色的啊，那像芊玲她跟民進黨那邊比較接

近一點，譬如她出來講什麼，人家就說啊你又在替民進黨背書了，那其實我是覺得說，個人



要支持誰那是個人的，可是當我是在講婦女議題，外面就很容易馬上把你看說你是代表哪個，

你是替誰講話替誰背書，這就造成很大的困擾。現在有另外一派，像毓秀他們就覺得說，其

實應該很清楚，婦運團體本身也可以說我是支持哪一個政黨的，那我就去支持他，當他執政

的時候我們就全部進去幫他推展我們的理想，當他下來的時候我們就跟著下來，就換另外一

個顏色的上去，讓他們去實現他的理想，那這樣子也跟著政黨輪替，那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這

樣，也不錯，如果說台灣的婦運團體已經發展到這麼成熟，每一個黨每一個顏色的婦運團體

都夠成熟，她們都很有理念，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出來，那當政黨輪替的時候，婦運團體也跟

著輪替，譬如說婦權會整個換人，換另外一批顏色的人進去，那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選民就是看政策嘛，你做好我就支持你，做不好就全部下臺嘛，那大家為政策負責，那也不

錯啊。所以如果政黨政治發展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婦運團體也可以跟著成熟到某一種程度

的時候，其實他跟政黨的靠攏也沒什麼不好。那當然現在一直很困惑的，猶豫的是，目前婦

運團體無什資源，如果今天婦運團體壓錯寶了，那她是不是變成什麼資源都沒有，那她還能

不能存活下去，因為幾乎每個婦運團體都跟政府申請方案，因為現在募款很困難，所以大家

也很害怕萬一壓錯寶。像現在台北市長選舉到了，我到底要去壓哪一個，萬一壓錯了，是不

是我這個團體就沒有了，所以大家就變的有點不敢選邊站，然後保持游離中間，反正哪一個

政黨換了都沒關係，反正我或多或少都可以要到一點資源，這是目前婦運團體比較採取的一

個策略，可是這個策略大家也一直在檢討，因為好像有點騎牆派。

Q：政黨會不會因為婦運團體這樣游離，然後就會對婦女的議題採取比較推距的態度？

A：也沒有錯啊，他們就會覺得說你們沒有完全支持，我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都不吭聲，那

你現在來跟我要錢，我怎麼給你。

Q：婦運團體會不會想要組一個婦女黨？

A：這個講過很多次，當然後來也有人跳出來組啊，可是那根本就只是個 show的。那這裡

會牽涉到，你組織一個政黨，第一個你到底有沒有資源，婦運團體本身都快活不下去了，你

還能組織一個政黨，資源從哪裡來，所以這裡還是牽扯到資源的問題。

Q：那麼新知在推法時，選擇合作的對象會不會有政黨的考量？還是說只要他支持就跟他合

作？

A：我們會看說，第一個，議題跟我們新知的宗旨有沒有符合，第二個，這個是不是我們的

重點，第三個就是說他要我們支持，他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我們會去做全盤的考量，當然都

會在董監事會裡面去討論。譬如說他跟董監事裡面很多人的顏色不一樣，可是他這個議題是

我們的議題，而且是很重要的，我們當然不會說因為他跟我們顏色不一樣就不去支持，所以

我們會比較看議題，在新知我們是比較婦女議題凌駕政黨，但是個人的支持我們不排除，不



會說啊你是什麼黨的我就跟你保持距離，我們是絕對尊重每一個人的政黨傾向。但是就是說

當我們在討論議題的時候，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跳開政黨的傾向，那當然多多少少，當我有這

個政黨傾向的時候，那是這個政黨提出來的時候，我當然會替他多美言幾句，會尋求大家的

支持，這是難免的啊。

Q：新知在推動法律的時候，會不會希望有一個專屬自己的立法委員，譬如現代那樣，董事

長本身就是立法委員，這樣似乎比較容易推動法案？

A：當然我們很希望能夠這樣子啊。所以我們以前，譬如有一些對我們很友善的立法委員，

像范巽綠、葉菊蘭，，陳秀惠國大，就是說會有一些立委在，有這些立委在的時候，我們就

很好推，那現在這些立委跑去當官，所以我們現在就……

Q：現在有比較常合作的對象嗎？

A：現在有啊，現在有一些新生代，像李永萍委員，陳文茜委員現在比較少，以前還有朱惠

良委員，就各種不同的色彩，像這次民法親屬編是沈智慧，民進黨就是周雅淑委員。那當然

就說，要找到立委以婦女的法案為他的施政重點，這樣不太容易找，就是說她很有

commitment在這個法案上的不太容易，所以你說要找到合作的對象，其實都很容易找，只

是說他能夠投入的時間有多少。像以前葉菊蘭委員她在推的時候，她就會去串聯啊，去排除

眾議啊，非把法案放進去不可，然後在裡面會幫我們辯護啊，然後各種訊息 pass給我們等等，

但是這樣的立委可遇不可求，大部分的立委是你拉一下他動一下，就是他不會把你的東西放

在重點所在。所以這裡就會變成說，我們在推法案上，越推會越覺得真的不曉得要去找誰。

Q：所以現在只有合作的對象，沒有一個專屬的立委？

A：當然以前葉菊蘭委員也不能說是專屬我們的，但她幾乎是有求必應。

Q：那現在會不會想說自己培養一個？

A：當然會很希望啊，可是培養談何容易，第一個她要選得上啊。

Q：在推法過程中，女性立委會不會有關女性法案就比較團結，還是她們會分黨派？

A：其實在女性的議題上，當然看哪些議題啦，在某些議題上，不牽涉到政黨的，政治的議

題的話，其實女性立委是很團結的，因為她沒有政治的考量啊，但是如果說今天有政治的考

量的話，譬如說鄭余鎮的事件，譬如李慶安的事件，今天哪個立委被打了，那這個時候可能

就有政黨的考量，所以她們這時候，在女性的立委，她們有時候，譬如政黨會祭出黨紀出來，

你就是不能夠跟其他的政黨連署，就會有這樣的顧忌在那裡，跟我們婦運團體不一樣，我們

婦運團體可以把婦女議題放在最前面，可是立委他們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某些情況，



如果牽涉到政黨，他們可能有時候就真的沒辦法。

Q：那就您的觀察，在推動家暴法，兩性工作平等法，或是民法親屬編時，女性立委有比較

團結嗎？

A：其實這幾個法案女性立委都滿團結的，而且都是跨黨派的。

Q：可是我在查閱立法院公報時，就有看到葉菊蘭委員批評謝啟大委員，說謝委員只想要一

個人自己居功，或是在訪談過程中，有聽到說謝委員滿反對家暴法，因為她認為不應該有特

別法肥大症。不知道就您的觀察是如何？

A：我會覺得這個部分比較不是政黨的因素。比較是個人的因素。那這個跟謝啟大她個人的

性格有關，就是說她的性格就像葉委員所講的，她要什麼，就是她的，那人家要聽她的，那

我會覺得說這是大家一起推出來的，像她時常會跟我們講說，你們既然要法案，那為什麼你

們不做的漂亮一點，把 credit給該給的人，為什麼你們婦運團體老是要去爭那個 credit，

credit對你們而言是沒有用的，可是對立委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們是覺得誰做的 credit就該歸

誰，我們又不是你的助理，我們為什麼要做 credit給你，你又沒給我們什麼好處，我們也不

想得到什麼好處，我們只是為歷史負責，為婦女的權益盡力，那我們會覺得說，這是誰做的

就應該是誰的，credit是該誰就該誰，你不能夠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全部的人都只有看到

你謝啟大，那她每次都要這樣子，如果沒有經過她的，她就要去跟人家杯葛，那這是我們大

家很討厭的。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她是對婦女議題很投入的，當然她有些觀念我們是

不能夠茍同的，因為其實她的女性意識也不是那麼夠，可是在某些情況，她是很認真的立委，

她也是很執著的立委，她是真的如果她要推，她就從頭到尾一直跟你推下去。所以兩性工作

平等法，最後能夠通過，雖然她也曾經有阻力，可是她最後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

以她是一個很認真、很執著、很堅持，可是很難溝通的人。

Q：我大略比較了一下新知和現代的推法，發現新知和公部門的折衝是在進入立法院以後，

現代和公部門的折衝是在進入立法院以前。那麼您有沒有考慮過在推法時，和公部門的折衝，

譬如開公聽會研討會時候，在法案進入立法院以前，就把這些阻力消弭掉？

A：我們很希望啊，可是誰聽我們的。公部門不願意甩我們啊，他們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為我們婦運團體會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在裡面，可是在公部門，他不會有性別意識，他會說，

好，這個該修的就修，所以他們的考量是比較執行的方便上，或是法案能夠通過的現實上。

另外他們認為我們新知本來就是比較激進的，所以我們的法案本來就屬於進步型的，這個法

案他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所以在公部門他們一定會說他們提另外一個法，他們會找另外一

群專家學者出來，自己去訂一個稍微保守的，他們比較能夠接受的法案出來，當然這裡就是

說，公部門，其實我們也不是沒有協調啊，譬如民法親屬編，男女工作平等法，其實我都是



政府部門的修法委員之一啊，當然我一方面是民間的，一方面在政府部門，可是在政府部門，

他們能夠讓我進去，也是因為他們想知道民間的想法是什麼，不要離的太遠，到時候去立法

院他們也覺得這樣子不好，可是在那裡的話我就只有一票，我所講的話就是拿出來供他們參

考，可是最後表決結果一定不會是我的意見，那當然在新知的立場會有新知的立場，因為我

們是做運動的，我們要打議題，要打觀念，所以即使說我們知道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法務部的

版本，可是我們不能就這樣接受，因為必須要將意見、觀念大聲說出來，否則整個社會就完

全沒有聲音，因為那可以三五分鐘就一個法案過了，那對整個社會沒有好處的，所以即使我

們認同法務部的東西，我們知道最後是這樣通過的，可是我們仍然要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我們要造成一個討論的空間，那這樣在社會上議題才能出來，否則議題全部不見，因為沒有

爭論嘛。所以這裡就是說，婦運團體，這種做運動的團體，或是婦運團體，婦運團體跟婦運

團體不一樣，婦運團體我可以做完全沒有思想的，做社會服務的，跟所謂的婦運團體，我是

在改革社會，改造思想，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樣子我們就是要不斷的製造各種公共論壇，

各種討論的空間出來，來改變觀念，否則就政府定就好了，幹麻那麼辛苦。


